
农产协会字〔2024〕5 号

关于组织召开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

业协会第四届第三次理事会暨会员代表

大会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按照协会章程有关规定，第四届第三次理事会暨会员代

表大会定于 2024 年 6月 12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

城区新华东街 85-8 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

分行 4 楼多功能厅召开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名称

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第四届第三次理事

会暨会员代表大会

二、参会单位



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、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、内蒙古自治

区财政厅 、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金融委员会办公室、内

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、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

局、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蒙古监

管局、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、内蒙古国贸集团有限公司、中

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、人民网、中国畜产品流通协

会、协会全体会员单位。

三、会议议程

报到时间：2024 年 6 月 11 日(下午)

报到地点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89 号维力斯大

酒店 1 楼

6 月 11 日下午

会议时间：15:00-18:00

会议内容：协会第四届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

参会人员：全体常务理事代表

会议地址：维力斯大酒店会议室

6 月 12 日上午

会议时间：9:00-12:00

会议内容：

1、政策落地进商会 直达快享惠民企

2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领导致辞

3、协会作第四届第三次理事会作工作报告



4、为新晋会员代表授牌

5、为金融机构授牌

6、签约仪式

7、内蒙古国贸集团关于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推广营销

工作介绍

8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金融产品

介绍

参会人员：全体会员代表

会议地址：中国银行 4 楼多功能厅

四、注意事项

1、请各单位按照文件要求，于 6 月 7 日前，将参会回

执反馈至协会秘书处；

2、请参会人员提前十分钟进入会场，手机关闭或者调

至振动状态，保持良好的会场秩序。

五、住宿安排

1、预留住宿酒店：呼和浩特市维力斯大酒店；

2、参会人员交通费、住宿费用自理，餐食由会务统一

安排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陈海燕 15354874134（微信同号）

周瑞龙 15847156235（微信同号）



何 佳 15389821314（微信同号）

联系方式：0471-3462403、3462405

邮 箱：LTQYXH@163.com

附件：参会回执表

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

2024 年 6 月 3 日

mailto:LTQYXH@163.com

